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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

幼兒保育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

108 年 9 月 17日108 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9 年 4 月 28日108 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0 年 3 月 02日109 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 110 年 12月14日110 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1 年 9  月 28 日112 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3 年11月12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 
 

第一條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提升研究素質，規範 

研究生修業及畢業條件，特依據「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

各類學位授予辦法」、「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碩士學位考試

辦法」、「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研究生學位論文品保檢

核機制要點」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修業年限依本校研究所學則規定。 

第三條 研究生畢業前，應完成下列事項始得畢業： 

        一、修滿本系碩士班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。 

        二、修習通過「學術研究倫理教育」課程，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 

            畢為原則。 

        三、通過碩士論文考試。 

第四條 研究生之最低畢業學分數依當屆課程學分表而定。

第五條 指導教授： 

一、 研究生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開學二個月內，選定論文指導教授， 並 

向系辦公室完成登記。 

         二、本系研究生之指導教授以本校具助理教授(含)以上之專任教師為限 

；若因研究所需，可申請外校助理教授(含)以上並符合教育部相關

規定之教師為共同指導，指導教授仍須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之。 

三、研究生中途欲更換指導教授時，須取得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及系主任 

之同意，並以一次為限，特殊情況經系務會議同意者除外。 

第六條 碩士論文計畫書考試： 

一、學生須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起，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得向系方申請論

文計畫書口試。指導教授應自我課責，以最嚴格的學術標準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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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學生論文計畫書之專業屬性。 

二、論文計畫書名稱及摘要，需先經過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始得申請 

論文計畫書口試。若學生對審議結果有疑義時，得依本校學生申訴

處理流程辦理。對於學生論文不符本系專業領域時，本系得依相關

程序提送系務會議審議。 

三、學生申請論文計畫書口試，須提交計畫書一份，連同申請表報請系

方同意後擇期舉行。 

四、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一星期前，須繳交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， 比  

對相似度以低於 20%為原則。 

五、論文計畫書之口試委員由各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及由指導教授推薦 

    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以上二至三人共同擔任，並由其中一位擔任召 

    集人，其論文計畫口試費用由學生自付。 

六、學生須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審查後，方可申請正式碩士學位論  

                文口試。碩士學位論文口試須離研究計畫審查至少 3 個月以上。 

七、學生未通過論文計畫書口試者，得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向系方申請論 

               文計畫書口試複試；複試視需要得另聘口試委員，並不受期間及次數  

               之限制（相關費用由學生自付）。 

第七條 碩士學位考試： 

一、學生須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審查至少 3 個月以上，及修滿本系

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（含申請時該學期所修之學分），得提交論文

完成稿一份，連同申請表向系方申請碩士學位考試。 

二、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，須正式發表論文一篇以上，且透過臺灣學

術倫理教育資源中心基礎核心單元之研究生課程，並通過總測驗取

得 6 小時(含)以上之修課證明。 

三、學生應於學位考試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，並於學位考試當日

將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送交學位考試委員參考。論文相似度標準以低

於 20%為原則。 

四、學位考試須經指導教授報請系主任、系務會議、校長核定後方得

舉行。指導教授應自我課責，以最嚴格的學術標準審議學生論文完 



3  

成稿之專業屬性。若指導教授未善盡監督及審議之責任，以致發生學生

論文不符合專業屬性或違反學術倫理之情事，則該教師 2 年內不得擔任

碩士論文指導教授。 

五、學位考試委員由各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及由指導教授推薦相關領  

    域之助理教授以上二至三人共同擔任，並由其中一位擔任召集人  

    。其中由指導教授推薦之口試委員，至少三分之一須為校外委員。 

六、學位考試不及格者，得於六個月後，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得依規定  

    申請複試，複試視需要得另聘口試委員。 

第八條 修讀碩士學位學生於學位考試後，應將修改完成後之論文全文及摘要依規定

完整上傳至指定網頁，並經圖書資訊中心圖書藝文組審查通過後， 繳交論文

（含紙本及電子檔）及論文授權書。如學生申請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

公開，依學位授予法第 16 條規定:「但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

供，並經學校認定者，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」，應提供學位

論文需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證明文件等，並提送系務會議審議。 

第九條 其他本辦法未訂事宜，依本校研究所學則、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，或另

召開系務會議議決後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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